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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針對「聯合國與婦女地位的提升」議題，主要分三方面來討論：一、聯合國在1979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的發展過程；二、台灣施行CEDAW的過

程；三、台灣施行CEDAW的計畫。 

  目前台灣施行CEDAW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主要也是參照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方式，做全面法規檢視。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性平處）的計畫「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其實大部分是參照法務部的「人權大步走」計畫。 

  就過去兩公約的各種經驗來看，我對CEDAW抱持著較樂觀的態度，我認為CEDAW

的施行，也許能避免兩公約施行之不足處，其原因有二：（一）兩公約在施行上（包括

行政措施或權利的處理）有無法執行或缺漏的設計時，CEDAW的施行就可儘量避免；

（二）CEDAW的施行可能會比兩公約好的原因，並非施行法訂得比較好，而是因為性

別平等權利的推動在台灣已經進行很久，而且有一定的機制來完成性平計畫的推動，正

因為CEDAW在台灣施行而今年又是「性平元年」，所以我對可見的未來，始終抱持著

比較樂觀的想法。 

CEDAW的發展過程 

  聯合國成立之後，旋即在1946年討論有關婦女地位與婦女人權的重要性，並在「經

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ECOSOC）下，成立「婦女地位

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推動關於婦女人權發展、

文化經濟等各方面事項，也開始草擬關於婦女人權的內容，1967年先完成「消除對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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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之後再繼

續推動CEDAW的草擬。早期CEDAW是由婦女地位委員會草擬，內容大致底定後再送聯

合國大會的第三委員會負責完成起草，最後在1979年的聯合國大會通過CEDAW公約，

然後開放簽署。到目前為止，共有一百八十七個締約國，最後加入的締約國是諾魯

（Nauru）。值得一提的是，在陳水扁前總統簽署加入書之後，曾透過邦交國諾魯到聯合

國秘書處去存放CEDAW公約，而最近諾魯自己也批准了公約，成為締約國。 

  CEDAW共有三十條，第1條至16條是它的實質條款，也是所謂的婦女權利清單，第

17條之後是關於程序、婦女地位委員會如何成立和選舉的規定，它和其他人權公約一樣

有如何落實的問題，其一開始的監督機制是國家報告，但是如何讓這些締約國能確實遵

守人權公約顯得很重要，而不是寫寫報告而已。 

CEDAW任擇議定書 

  CEDAW於1979年通過後的二十年，也就是1999年，又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此任擇議定書中，強化對各締約國的監督機

制，從此建立了個人申訴程序和詢問程序。 

 一、申訴程序 

  這個程序給予會員國管轄權內的婦女個人、婦女團體或代表，就國家違反CEDAW

的作為提出申訴；換言之，如果締約國出現婦女歧視或違反婦權時，婦女個人或團體可

以先向CEDAW委員會，就國家違反CEDAW的事項提出申訴。目前已有十幾個案子向聯

合國申訴，而CEDAW委員會也做了一些決定。 

 二、詢問程序 

  係指若CEDAW委員會收到可靠消息顯示，締約國中有嚴重或集體性違反CEDAW

時，CEDAW委員會得邀請當事國合作以檢視此消息並進行調查訪視、提出觀察意見，

並要求當事國在國家報告中，闡述是否對於該調查事項做了相關的改進措施。 

  目前唯一的詢問案件是發生在墨西哥（Mexico），因為國際人權組織在黑西哥的偏

遠山區發現二種情況：（一）非病死的死亡人數中，女性占極高比例，也就是有許多的

女性死亡；（二）婦女的失蹤人口比例相當高，尤其是青少女或女童。 

  （一）女性死亡現象 

  墨西哥部落的女性死亡現象受到聯合國CEDAW委員會的矚目，派員去墨西哥作訪

察，發現這些部落出現這麼多女性死亡原因，是因為部落內對婦女施加暴力非常嚴重，

甚至也有縱容的現象。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也是CEDAW委員會一直以來極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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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二）人口失蹤現象 

  中南美洲人口販運非常嚴重，人口販子販運少女到先進國家賣淫。這些人口販子到

墨西哥的村莊綁架女童，使這些女童無法回家，流落異域，這種人口失蹤的普遍現象，

並未受到相關國家的重視，甚至縱容人口販子，才會造成今天的結果。 

  因此，在詢問程序中，CEDAW委員會提出一份調查報告，並且譴責墨西哥在這方

面沒有做到國家應盡的義務。 

CEDAW在台灣 

  CEDAW是1979年通過，當時台灣並未在聯合國內，以致於從未參與草擬以及參加

CEDAW，但是台灣的民間團體（婦女團體）卻在1999年後，年年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婦

女地位委員會（CSW）所舉辦的年會。這些參與CSW的婦女代表發現到，在1979年以來

婦女地位委員的大會提出很多新的方法及實施的作為，例如性別主流化、性別影響評估

等，以落實性別實質平等。我國與會代表對這些觀念感到新鮮，討論得也很熱烈，所

以，這些民間團體的成員及學者評估後認為，台灣應該想辦法爭取參加的機會，並且推

動CEDAW的落實。 

  2004年8月30日在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婦全會）的主導下，民間婦團成立「民

間推動台灣落實CEDAW聯盟」（民間CEDAW聯盟）。雖然在行政院底下的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屬於諮詢單位，但是在婦女團體的前輩從呂秀蓮前副總統以降，大家都非常積

極推動性平政策，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平會）的委員（或以前稱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的委員），也都非常積極參與各種政策的推動，努力地要落實性別平等，不只是

法規的通過，包括由行政院提出用各種性平計畫，鼓勵各部會去配合以及執行。 

  2006年7月12日行政院第2997次會議決議通過將外交部函送我國擬加入聯合國之《消

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案，送請立法院審議。 

  2006年9月到2007年1月間立法院審議CEDAW，民間CEDAW聯盟以說帖及研究報告

致函立院朝野各黨委員，2007年1月5日立法院第六屆第四會期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簽署

CEDAW公約，同年2月9日陳水扁總統頒布簽署加入書，而由外交部於3月透過諾魯向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送存放加入書，卻遭潘基文以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為由退件，因

此，台灣存放加入書的過程並未完成。 

CEDAW施行法的通過 

  就CEDAW的落實方面，主要是仿照兩公約施行法的模式，這與兩公約的國際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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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國內法化過程有一些不同。因為兩公約是我們之前已經加入甚至草擬，但CEDAW

卻是我們離開聯合國以後，自己透過立法院審議批准然後存放加入書時又失敗，才透過

施行法的方式將之內國法化。 

  2011年5月13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內政部草擬的CEDAW施行法草案，此施行法也是仿

照兩公約的施行法，內容差不多。2011年5月審議期間也是由民間推動CEDAW聯盟遊說

及發聲明稿致函立院朝野各黨委員支持本案，該法於同年5月20日於立法院第七屆第七會

期第十四會議三讀通過。 

  CEDAW施行法和兩公約施行法相異的部分—— CEDAW的施行是明訂自2012年1月1

日起開始施行，表達非常明確。 

 

表一、兩公約施行法與CEDAW施行法之比較 

 兩公約施行法 CEDAW施行法 

第1條：公約之名稱及公約意旨 V V 

第2條：國內法效力 V V 

第3條：適用公約之範圍 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對公約之

解釋 

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對公約之

解釋 

第4條：政府義務 V V 

第5條：各機關之合作及國際合

作 

V V 

*是否規定可以就執行狀況對各

級機關進行考核 

無 應實施考核 

第6條：國家報告制度 V V 

*是否明訂國家報告提出頻率 無 每四年 

第7條：預算之編列 V V 

第8條：檢視法規之義務 V V 

*檢視法規措施之期限 施行後兩年內 施行後三年內 

第9條：施行日 V V 

*是否明訂施行日 由行政院定之 明訂2012年1月1日 

是否明訂國家報告審閱形式 無 條文無，但附帶決議（二）

決議邀請聯合國或公約締約

國相關專家學者審閱 

是否課與行政院以外之四院提

出國家報告之義務 

無 條文無，但附帶決議（二）

決議五院亦為國家報告執行

單位 

 

  以兩公約施行法與CEDAW施行法作比較（參見表一），兩公約施行法與CEDAW施

行法同樣都將英文的全名錄在第1條之中，也都放入公約的意旨（立法的理由）。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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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明確地說明兩者均具有國內法效力。第3條，說明適用公約的範圍，包括公約意旨和

還有聯合國對公約之解釋，此部分不像兩公約漏未規定其中一個委員會的解釋，這裡倒

是沒有犯錯，因為婦女地位委員會只有一個，寫得很清楚。第4條，表達政府應該要有哪

些義務，CEDAW施行法也是照抄自兩公約施行法。 

  第5條，就國際合作的部分，在此提出一個個人看法，因為台灣從1999年就一直參加

非營利團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CSW）會議，其實外交部、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等都有編列預算，提供政府官員以及民間團體每年去做國際合作，主要目的是認識或

聯繫重要人物，透過國外重要人士的協助，指導國人如何施行CEDAW。事實上，在

CEDAW的初次國家報告寫成後，政府透過婦女團體的聯繫邀請聯合國CEDAW委員會已

退休的三位委員，協助我們審查國家報告。這種審查方式非常有創意，因為這些委員的

經驗非常足夠，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他們為什麼願意來台灣？主要原因是我們在1999

年以後就開始和他們接觸，所以他們才願意幫助我們。此外，在CEDAW施行法還多一

條「可以就執行狀況對各級機關進行考核」，CEDAW施行法強調公約的實行是國家的

責任，應該對公務員的執行成效實施考核。 

  第6條是國家報告，兩者之差別在於CEDAW施行法有直接明文規定每四年要寫一

次。第7條，預算的編列。第8條，檢視法規的義務，CEDAW施行法是施行後三年內，

而兩公約施行法則是二年內，兩者相差了一年。 

  第9條，有關施行日部分，CEDAW施行法有明訂2012年1月1日，兩公約施行法則由

行政院定之。至於國家報告的審閱形式，兩公約施行法沒有寫，雖然CEDAW施行法也

沒有寫，但立法院有一項附帶決議「邀請聯合國或公約締約國相關專家學者審閱」。此

外，行政院以外之各院，是否一起配合CEDAW寫國家報告？立法院附帶決議（二）也

明文認為五院應該要配合。 

 

表二、「性別平等大步走」計畫期程 

日期 內容 

2012年6～9月 各級機關辦理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之宣導及訓練。 

2012年10～12月 各級政府機關檢視所主管之法律案。 

2013年1～3月 各級政府機關檢視所主管之命令案。 

2013年4～6月 各級政府機關檢視所主管之行政措施。 

2013年1～9月 性平處成立專案審查小組，審查各部會提報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疑義。 

2013年5～12月 各機關完成法規制訂、修正或廢止之法制作業程序。 

2014年1～12月 送請立法機關審議法案。 

 

  現在主責CEDAW的是行政院性平處，它是專門處理性別平等議題的機關。由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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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計畫期程來看（參見表二），目前（6月至9月）是在作宣導及訓練，10月至12月作

法律案的檢視，明（2013）年1月至3月作命令案的檢視，明年4月至6月是檢視行政措

施，2013年就開始把這些案件全盤作審查，究竟各部會所做的檢視正不正確？2013年的

後半年，是要修改相關的法規，最後將在2014年送請立法機關審議通過這些法案。 

 

 

圖一、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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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一顯示，CEDAW的法規檢視與兩公約最大不同的是，各個審查中間要附上性

別統計的資料，來判斷是否符合實質平等。此外，各部會必須要由性平小組、地方也由

婦權會，來作最後把關，業務單位如果法規檢視做不好時，會被不斷地退件。所以，透

過這樣的機制，最後才送到性平處來作審閱，希望這些早已在台灣建立的性平監督機

制，可以讓我們CEDAW的推行比兩公約更順利。◆ 
 

附表、聯合國與我國婦女人權發展大事紀 

 
國際婦女人權之發展 

我國參與國際婦女 

人權保障之歷程 

台灣婦女權利保障之發展 

法規層次 行政層次 

1940s  1945年UN成立 

 1946年CSW成立 

 1952年婦女政治權

利公約 

 1945年UN始會員

國 

 1946年憲法通過 

 1948年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1950s    

1960s  1966年兩公約通過 

 1967年消除所有婦

女歧視宣言 

 1967年簽署兩公約  1968年依CSW要求成立內政部婦女

委員會 

1970s  1975年國際婦女年 

 1975年第一次世界

婦女大會（Mexico 

City） 

 1976年兩公約生效 

 1976年聯合國宣告

「婦女十年」 

 1979年CEDAW通過 

 1971年台灣退出

聯合國 

 

1980s  1981年CEDAW生效   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 

1990s  1995年第四次世界

婦女大會（北京） 

 1999年CEDAW任

擇議定書 

 1990年申請加入

GATT 

 1991年加入APEC 

 1999年台灣開始

每年以NGO名義

參加CSW會議與

NGO CSW會議 

 1991廢止臨時條款 

 1991年第一次修憲 

 1992年3月提出

「婦女憲章」 

 1992年第二次修

憲：基本國策中

納入「消除性別

歧視條款」 

 1994年釋字365號

宣告父權優先條

款違憲 

 1995年6月家庭暴

力防治法 

 1997年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 

 1996年行政

院婦女權益

促進會成立 

 1998年財團

法人婦女權

益基金會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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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婦女人權之發展 
我國參與國際婦女 

人權保障之歷程 

台灣婦女權利保障之發展 

法規層次 行政層次 

2000

以後 

世界婦女大會每五年

舉辦、CSW每年舉辦

CEDAW國家報告及

委員會運作 

 2003年開始討論

加入CEDAW 

 2004年4月8日民

間CEDAW聯盟

成立（婦全會主

導） 

 2006年行政院院

會通過呈送

CEDAW批准案 

 2007年1月5日立

法院批准CEDAW 

 2007年2月9日總

統公布CEDAW

並啟動存放 

 2002年1月性別平

等法 

 2004年6月性別平

等教育法 

 2005年2月性騷擾

防治法 

 2008年5月開始撰

寫CEDAW初次國

家報告 

 2009年3月完成

CEDAW初次國家

報告邀請前聯合

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委員審查 

 2009年4月兩公約

施行 

 2011年5月20日

CEDAW施行法通

過 

 2012年1月1日

CEDAW施行 

 2003年於行

政院婦權會

提議性別主

流化策略 

 2005年行政

院婦權會提

出性別主流

化計畫 

 2010年1月立

法院行政組

織法審議通

過附帶決

議——維持行

政院婦權會

＋成立性別

平等處 

 

 


